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稅務局 
 就 應 課 稅 事 項 通 知 稅 務 局  

 
 

 
(個別人士須知) 

 

第 I 部 ： 一 般 資 料  

應 課 稅 通 知  
如 你 在 任 何 一 個 課 稅 年 度 須 課 稅 ， 但 沒 有 收 到 報 稅 表 ， 便 須 在 有 關 課 稅 年 度 的 評 稅 基 期 完
結 後 4 個 月 內 (就 薪 俸 稅 及 物 業 稅 而 言 ， 即 在 7 月 31 日 或 之 前 )， 以 書 面 形 式 通 知 稅 務 局 ，
要 求 發 出 報 稅 表 。 如 你 沒 有 履 行 通 知 的 責 任 ， 將 可 能 受 到 重 罰 。  
 

甚 麼 入 息 須 課 稅 ？  
香 港 的 稅 制 是 以 地 域 來 源 為 徵 稅 原 則 。 假 若 你 自 香 港 獲 得 出 租 收 入 (物 業 稅 )、 受 僱 入 息 (薪
俸 稅 )或 業 務 利 潤 (利 得 稅 )， 不 論 你 是 否 香 港 居 民 ， 你 也 可 能 須 在 港 課 稅 。  
 
出 租 收 入 (物 業 稅 ) 
 
由 出 租 物 業 收 取 的 出租收 入 須 課 物 業 稅 ， 但 可 扣 減 由 業主負責支付的差餉、 不能追 回 的 租 金 及
20%作 為 修 葺 及 支 出 方 面 的 標 準 免 稅 額 。 你 選 擇 個 人 入 息 課 稅 或 可 減 少 應 繳 稅 款 。  
 
受 僱 入 息 (薪 俸 稅 ) 
 
受 僱 入 息 包 括 董 事 酬 金 、 薪 金 、 工 資 、 佣 金 、 假 期 工 資 、 花 紅 與 額 外 賞 賜 、 退 休 金 及 僱 員
福 利 。 如 受 僱 入 息 高 於 總 免 稅 額 及 准 許 扣 除 額 ， 便 須 課 薪 俸 稅 。  
 
業 務 利 潤 (利 得 稅 ) 
 
如 經 營 的 業 務 有 應 評 稅 利 潤 (計 算 方 法 是 根 據 《 稅 務 條 例 》 的 規 定 而 調 整 帳 目 中 的 利 潤 ／ 虧
損 )， 便 須 課 利 得 稅 。 你 選 擇 個 人 入 息 課 稅 或 可 減 少 應 繳 稅 款 。  
 

你 是 否 可 獲 得 個 人 入 息 課 稅 的 稅 務 寬 減 ？  
如 你 有 出 租 收 入 或 業 務 利 潤 ， 選 擇 個 人 入 息 課 稅 或 可 減 少 應 繳 稅 款 。 在 個 人 入 息 課 稅 下 ，
你 ／ 你 與 配 偶 (如 屬 已 婚 )由 受 僱 工 作 、 出 租 物 業 及 業 務 所 得 的 合 計 入 息 高 於 你 ／ 你 與 配 偶
(如 屬 已 婚 )的 總 免 稅 額 及 准 許 扣 除 額，才 須 課 稅。要 符 合 選 擇 個 人 入 息 課 稅 的 資 格，你 須 年
滿 18 歲 或 以 上，並 且 你 或 配 偶 (如 屬 已 婚 )是 香 港 永 久 性 居 民 或 臨 時 居 民。「 永 久 性 居 民 」是
指 通 常 居 住 於 香 港 的 人 士 。「 臨 時 居 民 」 是 指 該 人 在 其 選 擇 的 課 稅 年 度 內 ， 曾 在 香 港 逗 留 超
過 180 天，或 在 兩 個 連 續 的 課 稅 年 度 (其 中 一 個 是 其 選 擇 的 課 稅 年 度 )內，在 香 港 逗 留 超 過 300
天 。  
 

應 怎 樣 通 知 稅 務 局 ？  
如 屬 於 2008/09 課 稅 年 度，你 可 填 妥 隨 附 信 件 的 回 覆 部 分，把 信 件 完 整 交 回 本 局。至 於 其 他
年 度 ， 你 可 填 妥 本 單 張 第 III 部 並 交 回 稅 務 局 ， 或 來 信 通 知 稅 務 局 局 長 。  
 
停 止 經 營 業 務 或 擁 有 入 息 來 源  

如 你 停 止 經 營 業 務 或 停 止 擁 有 任 何 應 課 稅 的 入 息 來 源 (包 括 出租收 入 及 受 僱 入 息 )，你 須 在 有
關 停 止 事 宜 發 生 的 1 個 月 內 通 知 本 局 。 你 可 填 妥 本 單 張 第 III 部 交 回 稅 務 局 ， 或 來 信 通 知 稅
務 局 局 長 。  
 

查 詢  
如 需 更 多 資 料 或 協 助 ， 可 瀏 覽 本 局 網 頁 <www.ird.gov.hk>， 並 選 擇 「 稅 務 資 料 － 個 別 人 士 ／
公 司 業 務 」、致 電 2598 6001 經 傳 真 索 取 有 關 的 稅 務 資 料 (包 括 個 別 人 士 報 稅 表 指 南 提 及 的 稅
務 規 例 )、 致 電 187 8022 或 親 臨 香 港 灣 仔 告 士 打 道 5 號 稅 務 大 樓 1 樓 中 央 詢 問 處 查 詢 。  
 

[如有需要，請保留此單張，以供日後參考。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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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II 部 ： 估 計 總 收 入  
 

本 部 分 有 助 你 計 算 你 與 配 偶 (如 適 用 的 話 )在  2008/09 課 稅 年 度 的 總 收 入 。 你 無 須 交 回 以 下
的 計 算 表 。  

如你或配偶擁有以下的收入類別，請在旁邊的空格內加上“ √ ”號，並填寫有關入息詳情。 
 (如你配偶的收入不詳，請計算你本人的收入。)   
  

   
本人的 

全年收入 
配偶的 

全年收入 

  出租收入   

 應課稅收入 - 來自全權擁有的物業 [出租收入 x 80%]   

   來自部分擁有的物業 [出租收入 x 所佔物業擁有權 x 80%]   

  合計  (1)   

  受僱入息 (2)   

  應評稅利潤：獨資經營業務／合夥業務   

帳目上純利／(虧損) (a)

加 ：帳目上不可扣除開支  
    (例如 : 不根據《稅務條例》計算的折舊、你和／或你配偶所得的薪金及

利益、屬資本性質的開支或虧損、家庭或私人開支等) (b)

減 ：可扣除開支或無須評稅的收入    
 (例如 : 折舊免稅額、出售資本／固定資產所得收益等) (c)   

  
應評稅利潤／經調整虧損 [(a) + (b) – (c)] (d)   

  
你所有業務的應評稅利潤／經調整虧損的總和 (3)   

 (如你有超過一個獨資業務，請為每一個業務計算應評稅利潤／經調整虧損［參考(d)的
計算方法］，並把所有此等利潤／虧損加起來。如你有合夥業務，請加上你所佔的應評
稅利潤／經調整虧損。)  

 

  上述項目的總和 [(1) + (2) + (3)] (i) (ii)

   總收入(你與配偶的收入總和) [(i) + (ii)]  
     (見以下附註)  

 
 附註： 

如你符合以下任何 1 個情況，你必須填妥隨附信件的回覆部分，並把信件完整交回本局： 
1. 如你未婚，你的總收入超過 108,000 元。 
2. 如你已婚，並且有收入，你與配偶的總收入超過 216,000 元(如配偶的收入不詳，你的總收入超過 108,000 元)。

 

第 III 部：應課稅通知書或停止經營業務／擁有入息來源通知書  
致：稅務局局長 

稅務局 
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132 號 
傳真號碼：2877 1232  

   請敘明你的稅務局檔案號碼：本人 
 

，香港身分證號碼為
         

(  ) ，  
 現通知貴局以下加上 “√ ” 號的事項： 

 

    因本人可能須要繳稅，請將____________________ 課稅年度的個別人士報稅表寄給本人。  

   
   

 本人的獨資業務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(商業登記號碼：___________________ ) 
已於________________ 結束營業。如有需要，請寄有關表格給我填報。 

    本人已於___________________停止受僱。 

    
    

本人已於___________________出售位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的全權擁有物業。 

  日間聯絡電話號碼：  
  簽署： 

 
 
 日期：  

  
通訊地址：  

 


